
最高人民法院 12月 8日发布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典型

案例，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妥善应对物业领域的新情况新问

题， 实质性化解包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在内的民事纠纷。

本报摘录其中部分内容，透过这些真实的民生案例，帮助

读者了解物业服务领域的相关司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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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物业服务人不得以限

制使用门禁系统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基本案情：张某系某小区业主，

某物业公司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

    年 月，张某发现其因欠交物业

费已被禁止使用所住单元电梯及门禁

系统，与某物业公司交涉无果后，张某

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恢复其对

电梯及门禁系统的使用功能。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民法

典第九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物

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

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本

案中，张某虽欠交物业费，但某物业

公司对张某欠交物业费的违约行为

可另行依法维权。经法院依法释明

后，某物业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即

主动恢复了张某对门禁系统的使用。

典型意义： 业主应当按照约定

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但实践

中业主拖延甚至拒交物业费的情形

时有发生。物业服务人以不给业主

激活门禁卡、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

收物业费，既缺乏法律依据，也超出了

合理必要限度，往往加剧双方的矛盾。

物业服务人不应以影响业主正常生活

的方式催交。本案判决明确物业服务

人应以合理合法形式催交物业费。

案例二：业主不得以设计不合理

等房屋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基本案情： 某物业公司与某小

区建设单位依法签订《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后，开始为小区提供物业服

务。徐某某系案涉小区业主，因其未

按时支付自     年  月至     

年   月的物业费，经催告后在合

理期限内仍未支付，某物业公司将

其诉至法院。徐某某以其房屋厨房

设计不合理、排烟倒灌等问题为由

辩称不应交纳物业费。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本案

中，厨房设计不属于物业服务人应承

担的义务，厨房设计不合理、排烟倒灌

等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

履行瑕疵问题，与案涉物业服务合同

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责任主体并不

相同，徐某某主张的厨房设计不合理所

致损失亦与某物业公司并无关联，其以

房屋质量问题为由抗辩主张不应支付

物业费缺乏依据。最终判决：徐某某向某

物业公司支付物业费    余元。

典型意义：一般而言，房屋专有

部分的质量、设计等问题不属于物

业服务人应担责的义务范围。业主

以设计不合理等房屋质量问题为由

拒绝支付物业费或者主张以维修费

用抵销物业费的，不能得到支持。本

案判决有助于厘清物业服务合同关

系与其他法律关系，引导业主正确区

分责任主体，依法依规理性维权，妥

善平衡物业服务合同各方合法利益。

案例三：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

原物业服务人拒不退场的， 不得请

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

物业费

基本案情： 某物业公司系某小

区的原物业服务人。该小区业主委员

会向某物业公司函告原物业服务合

同到期后将重新选定物业服务人，并

邀请其积极参与竞标。某物业公司回

函表示原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自行

终止。后该小区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人

并与之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业

主委员会通知某物业公司及时办理

交接事宜，但某物业公司未在合理期

限内退场，致使新物业服务人长期无

法进场服务。某物业公司因向业主何

某某收取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

物业费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民法

典第九百四十九条规定，物业服务合

同终止的，原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约定

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

区域，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

作。本案中，某物业公司在原物业服

务合同终止后，未按业主委员会要求

向新物业服务人履行交接义务，经明

确告知法律后果后仍拒不退出该物

业服务区域，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

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用。最终判

决：驳回某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配合进行物业交接

是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原物业服务

人基于诚信原则应当履行的后合同

义务。物业交接不顺，不仅容易引发

原物业服务人、新物业服务人、业主

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之间的纠纷，

而且扰乱小区管理秩序，影响物业

服务质量，降低业主生活品质。本案

判决驳回某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有利于引导物业服务人按期退场、

依法履行交接义务，对于规范物业

服务行为、构建和谐宜居的小区环

境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四： 原物业服务人对业主

大会选聘新物业服务人的决定无权

提起诉讼

基本案情： 某物业公司是某小

区建设单位选定的前期物业服务

人。后该小区召开业主大会作出解

聘某物业公司、选聘新物业服务人

的决定，小区业主委员会与新物业

服务人已另行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某物业公司认为，业主大会作出选

聘新物业服务人的决定不符合法律

规定，起诉请求确认该决定无效。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本案

中，某物业公司不是该小区业主，与

该被诉业主大会的决定不具有直接

利害关系，故无权起诉请求撤销业

主大会决定或者确认该决定无效。

最终裁定：驳回某物业公司的起诉。

典型意义： 业主大会决定是业

主对小区重大事项行使共同管理

权、实行业主自治的重要方式。如果

原物业服务人认为物业服务合同解

除造成其损失的，可以依照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另行主张。

本案明确物业服务人对业主大会关

于选聘新物业服务人的决定不能提

起诉讼，具有规则指引作用，有利于

维护业主大会决定效力、依法保障

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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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物业纠纷典型案例划定权责边界
包含物业费催收、物业交接、业主维权等基层实务难题


